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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2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

日（即 2024 年 2月 23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

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钱晓春 105,001,175 20.38% 

2 管军 56,572,388 10.98% 

3 钱彬 15,386,650 2.99% 

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831,434 2.10%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843,847 1.91% 

6 谢斌 5,075,573 0.99% 

7 陈维恩 4,710,000 0.91% 

8 陶志仁 3,845,159 0.75% 

9 管国勤 2,605,135 0.51% 

10 李军 2,412,777 0.47% 

注：以上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总持股数量。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公司无限售

条件股份比例 

1 钱晓春 26,250,294 7.00% 

2 管军 14,143,097 3.77% 

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831,434 2.89%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843,847 2.62% 

5 谢斌 5,075,573 1.35% 

6 陈维恩 4,710,000 1.26% 

7 钱彬 3,846,663 1.03% 

8 陶志仁 3,845,159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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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0,200 0.39% 

10 许若熙 1,415,100 0.38% 

注：以上股东持有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总持

股数量。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02月 28日 


